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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由民主黨主導的
「終極普選聯盟」，今年「蛻變」成所謂「真普
選聯盟」，並為吸納更多反對派政黨加入，試圖
洗脫「白鴿味」，但「未傾偈，先爭拗」：「人
民力量」宣稱「有條件加入」新組織，民主黨
即高調聲言批評對方預設加入的條件。新民主
同盟日前發表聲明，質疑民主黨對其他反對派
加入，是將該平台「當作私人俱樂部」。民主黨
昨日就反唇相譏，指「真普選」的共識是「加
入時不帶任何前設和條件」，「當時並無任何團
體反對，包括新同盟」。

劉慧卿：不接受前設條件

在反對派成立所謂「真普選聯盟」後，「人
民力量」於日前表示會加入，但就稱會「有條
件加入」，包括所有其他成員都必須支持2016年
立法會選舉所有議員都要由一人一票選出，亦
不能就未來香港的政制「與中央談判」，否則隨
時會退出。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其後聲明，「大
家坐低傾唔係問題」，但不會接受任何成員在聯
盟討論前提出任何前設條件。「人力」主席劉
嘉鴻就稱，不明白劉慧卿所謂不接受前設的說
法，又表明會於本周三將如期出席「真選聯」
的討論。
兩黨相爭，新民主同盟就「做架樑」，於日前

發表聲明，質疑劉慧卿提出所謂「不接受前設」
的說法，稱該黨在加入該聯盟前，已經表明聯
盟不能排斥任何支持民主發展的組織團體加
入；不能排除透過立法會議員辭職而進行政改
「公投」；必須拒絕中央政府「介入」，拒絕與
中聯辦或中央談判；不承認民主黨與「中共」
私訂2017年、2020年所謂普選的時間表。「乜
『真普聯』係民主黨的私人俱樂部？」

「只重提共識」 責新同盟歪曲

劉慧卿昨日就此發表聲明，反駁新民主同盟
的質疑，稱「真普聯」於3月13日舉行第一次正
式會議時，召集人、公民黨的鄭宇碩已說明聯
盟第一階段工作是廣邀支持普選的團體加入，
在加入時不帶任何前設和條件，「當時並無任
何團體反對，包括新同盟」，故她在接受訪問
時，「只是重提當日的共識」，並批評新同盟是
在歪曲其言論。
劉慧卿又反駁，新民主同盟稱民主黨與「中

共」私訂2017年和2020年普選時間表的說法，
稱2017年和2020年的普選時間表是人大常委於
2007年作出的決定，與民主黨無關，「請新同
盟先弄清事實，才發表評論」。

在內地商品房市場急速膨
脹、交易日益頻繁的今天，
房地產開發商為了在市場競
爭中獲取更多的客戶和實現

資金快速回籠，有可能會採取一些高風險甚至可能
違規的銷售方式，其中，售後反租行為就是這樣一
種開發商會使用的銷售方式。他們通過媒體大量刊
登含有誇大成分的銷售廣告，承諾以售後高回報，
「統一經營、原價回購」、「至高保障下的零風險投
資」等，甚至作出無法兌現的配套承諾，以吸引眾
多買家購買，造成現實中出現大量商品房售後反租
個案。

業主集體上訪造成社會不穩

不少香港和內地居民都是受害者，例如向我們反
映的台山市地王廣場售後反租糾紛案，涉及1,500多
名業主，其中港澳台業主就有600多名。該樓盤發

展商以「10年反租及10年後原價回購」等承諾來進
行銷售，結果由於商舖出租率嚴重偏低，營業效果
未達預期，致使發展商出現拖欠業主租金，而業主
又拖欠管理費等諸多問題，造成眾業主多次集體上
訪，對社會穩定造成不良影響。
售後反租行為，是指業主購買了房產的產權後以

一定的租金標準將房產反租給發展商使用，由發展
商向業主支付租金的銷售方式。售後反租行為因含
有融資或者變相融資內容，及作出房地產升值或者
高投資回報的承諾，涉嫌違反建設部《商品房銷售
管理辦法》及國家工商局《房地產廣告發布暫行規
定》等相關規定。

售後反租模式存三大風險隱患

售後反租的銷售模式存在諸多風險隱患。其一，
可能存在欺詐，發展商可能將所開發的商品房作為
擔保取得銀行貸款，同時又向購房者銷售該項目，

當資金出現問題時，就攜款逃匿。其二，發展商融
資或變相融資後，將資金挪用到別的項目上，一旦
項目運作某一環節出現問題，往往會導致資金鏈斷
裂。其三，項目建成後經營不善，無法達到預期的
收益水平，沒有現金流兌付。最後，小業主所購商
品房往往涉及複雜的權利關係，容易引發債權債務
糾紛等等。
針對上述種種風險隱患，我們認為應加強對商

品房銷售市場的監管，嚴懲發展商違規銷售行
為。各級房管部門對舉報發展商存在售後反租行
為的，經查明屬實者，應採取執法措施，嚴肅處
理。
另外，應向民眾加強宣傳教育，推廣正確的投資

觀念，提高購房者對相關法規的了解和風險意識。
我們也應該不斷完善商品房銷售方面的法律法規，
明確相關法律責任，讓當事人在發生糾紛後可依據
法律尋求救助。

在昨日港台節目《城市論壇》上，反對派「真

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聲言，內地的選舉
也有預選或候選人名單醞釀機制，但嚴格來說只是
「黨政機關控制選舉的方法」，故該聯盟不會接受預
選一類機制，「如果並非所有人都有機會獲提名參
選，就有違公平普及原則」。

批反對派過早下定論

李慧㠒在節目上反駁，「若果話有民主程序就等
同有篩選、就等於有人想完全控制，唔畀香港一個
有競爭㝍選舉，我覺得係過早下定論」。她認為，
大家應研究不同民主地區的選舉制度，很多地方對
首長候選人的提名都有要求，如英國和美國亦非完
全由一人一票選出首相或總統，國際社會不會因這
類國家及地區並非完全由「一人一票」選舉產生而
指其不民主。
她續說，英、美的總統或首相選舉雖然人人可參

與，但當地的選舉制度令選舉事實只是「兩黨選
舉」，或只有相對是有政治實力或資本的人才可以
參選，普通平民難透過現有制度參選而當選，而香
港是一個獨特的地方，需要在符合《基本法》的框
架下去考慮國際標準。

首要尊重基本法「一國兩制」

李慧㠒強調，香港要落實普選，首先是要尊重
《基本法》和「一國兩制」，聚焦《基本法》第四十
五條下的選舉安排，以達至各方接受選舉安排。

香港大學法律專業學系助理教授張達明認同李慧
㠒的說法：「有提名唔係表示無普選、有民主程序
亦表示唔係真普選。」不過，他稱，最重要的關鍵
是要符合國際標準，包括一個人的參選權不會因政
治主張而受到歧視、參選權不會受不合理限制，及
選民的選舉意志得以自由表達。
他又稱，普選到最後並非法律問題，而是「人大

點樣解釋，法律一定解得通」，但近日傳聞的行政
長官選舉方法，就「不像」會選出有實力的候選
人，「原來係要剔走一些有實力，不過佢(中央政
府)認為你唔愛國、或中央不歡迎的人」，憂慮此舉
會違反國際上的普選定議。

通過民主程序限候選人數目可理解

李慧㠒在回應時反駁，她也希望未來的政改方案
具競爭力，讓不同政治光譜的人參選，但大家都明

白，一次選舉中太多候選人，未必能讓市民了解所
有候選人從而作出合理的選擇，故通過民主程序讓
候選人數目變得合理是可以理解的，如法國總統選
舉就會有第一輪和第二輪選舉，先剔走不符資格的
候選人。
鄭宇碩又聲稱，國家領導人口中的愛國愛港標準

難以界定、「含糊不清」，擔心此舉會成為「政治
審查」。李慧㠒反駁說，有志參選的人理應支持中
央政府，倘若要求中央政府任命一名將推翻中央政
府掛在口邊的人當特首是不切實際的，故要求特首
候選人支持中央政府是理所當然的。

林煥光：普選宜尋社會最大共識

另外，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林煥光昨日在
一公開場合被問到2017普選特首的問題時坦言，特
區政府仍未就此開展諮詢工作，自己不宜講得太
多，但強調普選及政改是複雜及具爭議的問題，有
心團體及個人應以謹慎冷靜的態度，思考如何能令
香港的政制發展向前行一大步，而政府應在恰當時
候以坦誠、開放及兼聽的態度公開諮詢，尋求香港
社會的最大共識。

邀「外力」干預普選
戴耀廷死口唔認

民建聯提案

反中央者選特首李
慧
㠒
：中央不可能任命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香港社會近

日就2017年特首選舉辦法有不同看法，反

對派就聲稱倘特首選舉設「初選」就等同

「篩選」，是「阻撓」反對派「入閘」參選

云。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副主席李慧㠒

昨日在香港電台節目《城市論壇》指出，

反對派的批評是「過早下定論」，並指不同

民主國家或地區均有設立預選等機制。香

港要落實普選，首先要尊重《基本法》、尊

重「一國兩制」，並應聚焦於《基本法》第

四十五條下的選舉安排，達至各方接受選

舉安排，而非事事「陰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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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提出所謂「佔領中環」的香
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昨日聲稱會邀請聯合國人權組
織代表在內的「國際憲法專家」，審視各界提出的普選方案是
否符合國際標準，但就聲言並非要邀請外國勢力介入香港事
務，而是希望由「客觀」的外間人去審視普選方案是否獨立
及公正。
學聯昨日邀請戴耀廷出席他們的周年大會，由對方向約60

名學聯成員講解所謂「佔領中環」的構思，並互相交流。學
聯秘書長李成康在會後稱，學聯內部已有參與行動的初步共
識，並聲言這是爭取「真普選」的方法之一。

難估「佔領中環」能否有萬人

戴耀廷會後稱，自己是次與學聯會面，是因為他「有道德
責任」提醒年輕人，一旦選擇「佔領中環」、「公民抗命」對
他們前途帶來的代價，希望他們慎重考慮，又聲言自己「並
不是不想年輕人參與行動」，而是更想40歲以上的人參與，但
又稱年輕人已經是成年人，應該可自行作出判斷。
他又稱，「佔領中環」現階段仍處於醞釀階段，未能判斷

參與佔領行動的人數能否達致1萬人，他們本月底會發布「信
念書」，簡述其行動概念及基本原則，讓公眾知道行動的目
標。
就反對派各政黨成立的所謂「真普選聯盟」，戴耀廷稱，他

暫時無意加入「真普聯」，但會與他們保持溝通及聯繫。

■張達明不得不認同李慧㠒(右)的說法，表示「有提名唔係表示無普選」。 劉國權 攝

《基本法》精神滲透「愛國者治港」原則

中央明確表態，普選的特首必須愛國愛港。有輿論認

為這表明未來的普選不會是「真普選」，不獲中央認同

的人士將不可能作為候選人參加特首普選，有輿論更指

《基本法》並沒有條文列出特首參選人須「愛國愛港」

的要求。但許多輿論指出，整部《基本法》的精神，都

滲透了「愛國者治港」的原則。有分析亦指出，《基本

法》明確規定特首對香港負責之餘，必須對中央政府負

責，執行中央的相關指令。兩個「負責」已簡化為「愛

國愛港」。「香港回歸祖國已經15年，要求從政者忠於

國家，忠於《基本法》，忠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早已是

全社會的共識。」

特首普選有預選或篩選理所當然

在普選特首的問題上，有輿論指若透過預選「篩走」

反對派參選人，這根本不是「真普選」。不過，不少輿

論認為這種說法與《基本法》不符。《基本法》第四十

五條規定，行政長官「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

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提

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候選人本身就是一種初選，

是《基本法》規定的必須的一個法定程序，而預選或篩

選機制最重要的標準和條件之一，就是特首候選人必須

愛國愛港。有輿論更指民主選舉也不是單純「少數服從

多數」的數字遊戲，任何地方，任何政黨，都會設立一

定的門檻，以確保被選者能代表他們及人民最大的利

益。輿論亦認為，「提名委員會」的作用是使特首候選

人獲得中央及港人兩方面認同和支持，並可阻止那些無

法獲得中央及港人兩方面認同的報名者入局，此機制不

但可避免浪費社會資源，更可避免憲制危機。

施永遠求官不遂挑起風波引發爭議

港台日前召開員工大會討論所謂管理及編輯自主受壓

事件，會後署理助理廣播處長施永遠卻指稱自己30多年

來未曾受到如此大的政治壓力，他更要求立法會引用權

力及特權法調查廣播處長鄧忍光云云。對於施永遠的指

控，有輿論指反映廣播處長干預港台編輯自主。但輿論

普遍認為，廣播處長身兼港台總編輯一職，對一些節目

提出意見是合情合理，也是應盡之職。至於所謂執行政

治任務的說法，屬於極嚴重的指控，施永遠有責任提出

證據，甚至向公務員事務局投訴，有報章社評更指「施

永遠說得含糊其詞、吞吞吐吐，只表示若立法會引用權

力及特權法例聆訊此事，在得到法律保障才會交代，以

免被控告誹謗云云。」有輿論認為，施永遠根本拿不出

證據證明自己的指控，這不但對鄧忍光不公平，更是違

反了傳媒客觀求實的精神。有輿論亦指事件的根源在於

施永遠因為署任一年而不獲「坐正」，於是惱羞成怒作

出有關指控，目的是將事件政治化，向管理層施壓，並

且不惜將港台節目公器私用，當局必須調查事件追究責

任。

專業人士擔心「癱瘓中環」禍港

反對派策動的「癱瘓中環」仍在醞釀當中，但愈來

愈多意見指出行動將會為香港帶來沉重的後果，一些

專業人士不願看到佔領中環的發生，因為這不單會引

起香港撕裂，對本港經濟、形象等各方面都會造成嚴

重傷害。輿論亦認為，「癱瘓中環」是針對本港的經

濟政治中心，癱瘓期間對本港經濟和國際聲譽將造成

巨大的損害，尤其是專業人士更是首當其衝，參與人

士更可能是惹上官非。有分析就指「戴耀廷身為法律

學者，居然鼓動專業人士當炮灰犯罪佔領中環，癱瘓

中環作為經濟命脈的正常運作，這是極不負責任的行

為」。輿論亦擔憂「香港之所以能夠成為國際金融中

心，除了因為有完善的法治制度、通訊自由及廉潔社

會外，穩定的營商環境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試想

想，若有一天，中環集結了大批示威人士，導致交通

癱瘓，銀行不能營業，公司不能交易，市民不能提

款，香港會變成一個怎樣的社會？」

普選特首設預選符合《基本法》施永遠挑起港台風波為要官
文平理

上周輿論關注焦點，是有關未來普選特首的產生辦法。輿論指出，

討論未來兩個普選的產生辦法，必須先明確愛國愛港是治港者的條件

和前提，在香港實行普選的依據是《基本法》，因此香港的普選問題，須遵循《基本法》和人大

有關決定。有輿論聲言，不接受2017年普選特首設預選機制，並指這是要將反對派人士拒之門

外。但多數輿論指出，《基本法》列明「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候選人，本身就是一種

初選，無論稱之為「預選」還是「篩選」機制，都是必須的一個法定程序，特首普選有預選是

理所當然，否則就是違反《基本法》。近日港台所謂編輯自主受壓風波，有輿論指事件的根源在

於施永遠因為署任一年而不獲「坐正」，於是惱羞成怒作出有關指控，將事件政治化，應予以揭

露和批評。輿論更關注到反對派提出的「癱瘓中環四部曲」引發愈來愈多的民意反彈，不少專

業人士亦擔心行動損害香港利益。

加強監管商品房售後反租


